附件1：
博山区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合同
（参照文本）
甲方（教学方）：
机构名称（与办学许可证一致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学地址（与办学许可证一致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批机关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注册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学许可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学许可证有效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证（营业执照）有效期：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学习方）：
学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就读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读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护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学生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、信用的原则，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健康成长规律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培训对象（学生）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。
第二条 培训服务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程顾问（经办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总课时数：（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每次培训课时：（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课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课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预计结课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培训方式：
☐一对一面授 ☐小班额面授课（班级限额   人） ☐大班额面授课  ☐网络教育
☐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授课教师：☐指定教师姓名：        ☐不指定    是否有教师资格证 ☐有  ☐没有
第三条 培训收费
（一）培训费用合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）        （小写） 元。
课时费：       元。     元/节。
培训资料费：     元，包括：          
其他费用：       元，包括：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付费时间
乙方于      年     月    日付款共计             元。
乙方于      年     月    日付款共计             元。
（三）付费方式
☐ 现金   ☐ 银行卡   ☐ 转账   ☐ 第三方支付   ☐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学杂费专用账户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杂费专用账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四）甲方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的费用。甲方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开设并使用学杂费专用账户，足额留存学习保障金，保障其收取的学杂费主要用于教学活动。甲方收取培训费用后应当及时向乙方开具合法票据。
第四条 合同的生效
从乙方支付培训费用开始，本合同生效。
第五条 合同的变更
（一）合同一方需要变更合同约定的内容，合同双方应提前    日协商一致。
（二）甲方或乙方更改联系方式或其他信息时应及时告知另一方。
第六条 教学管理
（一）甲方应依照法律、法规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，乙方应遵守甲方的依法管理。
（二）甲方应为监护人提供学生接受培训的表现、成绩等信息。
（三）甲、乙双方未经对方同意，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课程转让于第三方。
（四）甲方应在其办学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教育培训资质证书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，并提供与其资质和承诺相符的教育培训项目。
（五）甲方应当加强消防、食品、公共卫生等安全管理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警处理机制，防范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，保障学生安全。
（六）学生上课结束后，应由其监护人接走，甲方应保证其安全，不得允许其私自离开。
第七条 保密事项
（一）甲方不得泄露、散布乙方的个人隐私和信息，不得擅自将乙方的姓名、肖像、影像用于商业宣传。
（二）乙方应当尊重甲方的知识产权，不得擅自对教学培训活动进行拍照、录像、录音。对于甲方拥有知识产权的教学材料或课件，乙方不得擅自复制、散发、销售，及通过互联网进行扩散和传播。
第八条 违约责任
（一）甲方因自身原因要求解除培训合同，或没有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时，应退还剩余培训费用。
（二）乙方因自身原因要求解除合同时，☐甲方应退还剩余费用。 
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甲方应在      工作日内退还应退费用。
（四）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之行为均属违约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第九条 争议处理
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  种方式处理：
（一）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（二）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。
第十条  其他约定事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
本合同及其附件以及补充协议中未约定的事宜，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。
本合同正本连同补充协议共    页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监护人签字）：        
甲方代表（经办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学习者签字）：        
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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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合同文本为参照文本，各培训学校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更加详细、严谨的合同。签约之前，合同双方应仔细阅读合同内容。
2.本合同文本为参照文本，培训双方可以根据培训内容特点增加特殊条款。
3.本合同文本中相关条款后都有空白行，供双方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。
4.双方当事人填写的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等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。
合同编号：年份+许可证后四位+0001（例如 201902050001）

